关于2015年12月信息采集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山东新华社分社安排，定于我校学生信息采集2015年12月25日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采集对象
2017届以后毕业生（含14高职、15三二分段、14预科）

二、采集时间
2015年12月25日上午8:20开始

三、分组及采集地点
第一组：护理学院（8:20开始，护理学院安排具体班级1000人左右），下午（12:30开始，安排700人左右）。
        地点：护理学院南楼北一楼
第二组：农牧科技学院47人（8:20-8:40），旅游管理学院132人（8:40-9:20），继续教育学院230人（9:20-10:00）,经济管理学院475人（10:00-12:00）。
地点：经济管理学院西阶梯一
第三组：工程学院142人（8:20-8:50），建筑学院218人（8:50-9:40），医学院610人（9:40-12:00）。 汽车学院150人（13:30-14:10）;信息学院144人（14:10-14:50）。
           地点：工程学院一楼阶梯二
四、信息采集费

根据新华社通知，信息采集代收费每人15元，以二级学院为单位收齐后12月29日前交教务科。

五、注意事项
1.各二级学院须指定一名责任心强的教师负责本单位图像采集组织工作，各班主任指定1名学生干部作为辅助员，配合工作组做好图像采集工作。

2.各二级学院在信息采集前让学生核对本人的信息（姓名、性别、专业名称、身份证号）并签字，如有特殊情况未参加信息采集的须班主任联系本人确认后，由班主任代签，如有未签名的学生名单，教务科将不接收。请各学院教务员收名单时仔细检查。拍摄序号应在拍摄过程中现场填写到纸质信息采集名单上，要求字迹清晰。拍摄完成后，各二级学院要将拍摄序号填入电子版信息采集名单，然后以学院为单位由教务员于12月29日前把纸质名单及电子版信息采集名单交教务科。

在信息核对过程中，如信息有误，请学生本人于12月29日前到教务科说明情况。
3. 采集要求：进行照片拍摄时要求着装整洁、梳理干净、不着制式服装，不穿与背景相近的蓝色上衣，必须穿着有领上衣，不要穿遮挡脖子的高领衣；正面对相机方向以照片能见两耳为准；头发不遮眉毛及耳朵，在照片上头发所占的总面积不能超过面部的总面积，佩戴眼镜以拍照时不反光而且能清晰见到眼睛的各部位为准；不准佩戴有色眼镜；不化浓妆，化妆要以不掩饰面部瑕疵缺陷为准；佩戴耳、项等饰品以不遮挡面部瑕疵缺陷为准。
六、补拍说明

未能及时参加本次采集的学生，请自行到新华社山东分社进行采集，信息采集时填写学校代码：12441，照片邮寄地址填写班主任联系地址。
新华社山东分社地址：济南市玉函路7号；联系电话：0531-82024793或0531-82024739。
七、做好图像采集的后期核对工作和学籍信息工作
此次信息采集的图像将于2016年上传至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点击学历电子注册图像校对系统进行本人学籍信息核对，请同学们在2016年9月1日后核对本人的图像等相关信息，如学籍信息有错误，请及时与各学院教务员联系，如本人不进行信息确认，出现信息错误由学生本人负责。（办理毕业证以网上信息为准，请同学们及时核对）。

                              教务处

                          2015年12月22日
